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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程序規定



刑事程序規定

制訂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羈押

的特別規定，對嫌犯強制羈押，以

防止行為人逃逸以規避偵查，或與

境外敵對勢力繼續保持聯繫 

專門規定判決的通知條款，將有關

判決內容以摘要形式，作成確定判

決證明書通知有關權限部門

賦予執行《維護國家安全法》的相

關刑事或行政程序具有緊急性質

增訂卷宗保密的規定，按照卷宗有

否刑事程序的屬性分別規範，僅當

獲具權限當局許可時，才能向有權

取得的部門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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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程序規定

透過準用《有組織犯罪法》、

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

法》、《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

罪》及《禁止不法生產、販賣和

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》法律

中與豁免保密義務或作證特權、

防止推翻口供、臥底調查取證、

財富調查及先予執行證據措施等

事宜有關的特別刑事程序規定，

並配合目前所適用的刑事程序一

般和特別規定，從而建立起與危

害國家安全犯罪及其防治特點相

適應的專屬刑事訴訟制度 

0505



意見收集

郵寄或遞交至：

澳門友誼大馬路823號司法警察局

信函方式

電子方式

遞交意見和建議的方式

下載諮詢文本的途徑

請在信函封面註明

 “關於修改《維護國家安全法》的意見和建議”

我們誠邀公眾及各界人士就諮詢內容提出意

見和建議：

2022年8月22日至10月5日 

公開諮詢期

http://www.gov.mo 及

https://www.pj.gov.mo/RLDSE/zh/default.html

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

（http://www.gov.mo） 或

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網站

（https://www.gss.gov.mo）進入專頁

（https://www.pj.gov.mo/RLDSE/zh/default.html）提交

8800 6321電話方式

8800 6322圖文傳真


